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

基金主代码

400020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

金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5年6月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

万元（不含50万元）。 鉴于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6年1月29日恢复本基金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

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申请予以确认。

（2）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东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

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13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

金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5年11月23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

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50万元（不含50万元）。 鉴于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

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6年1月29日恢复本基金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

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申请予以确认。

（2）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96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

金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5年6月1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

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

万元（不含50万元）。 鉴于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6年1月29日恢复本基金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

户单日累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申请予以确认。

（2）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恢复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 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

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

A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00023 00206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鉴于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16年1月29日起恢复本基金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

（2）本基金暂停或调整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98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 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

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

合

A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

合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198 00216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

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6年1月29日起恢复本基金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

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申请予以确认。

（2）本基金暂停申购等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

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混合

基金主代码

400022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人需求，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

金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鉴于本基金目前运作平稳，为满足广大投资人的投资需求，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16年1月29日起恢复本基金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

（2）本基金暂停或调整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28-58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获取相关信

息。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月27日

关于增加中正达广为旗下基金销售渠道

及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并参与其认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正达广” ）签

署的销售协议，自2016年1月28日起，将新增中正达广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销售业务。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

代码

定投

下限

转换

业务

参与申购费率

优惠

1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1 1

元 开通 参与

2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3

(

前端

)

1

元 开通 参与

3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400005 1

元 开通 不参与

4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400006 1

元 开通 不参与

5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7

（前端）

1

元 开通 参与

6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9 1

元 开通 参与

7

东方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1

（前端）

1

元 开通 参与

8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13 1

元 开通 参与

9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15 1

元 开通 参与

10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6 1

元 开通 参与

11

东方启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18 1

元 开通 参与

12

东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0 1

元 开通 参与

13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22 1

元 开通 参与

14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00023 1

元 开通 参与

15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068 1

元 开通 不参与

16

东方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25 1

元 开通 参与

17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400027 1

元 开通 参与

18

东方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400029 1

元 开通 不参与

19

东方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0 1

元 开通 参与

20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32 1

元 开通 参与

21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160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参与

22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1161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与

23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

001120 1

元 开通 参与

24

东方睿鑫热点挖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C

类

001121 1

元 开通 不参与

25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196 1

元 开通 参与

26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198 1

元 开通 参与

27

东方惠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163 1

元 开通 不参与

28

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17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参与

29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318 1

元 开通 参与

30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060 1

元 开通 不参与

31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384 1

元 开通 参与

32

东方新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1385 1

元 开通 不参与

33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450 1

元 开通 参与

34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1451 1

元 开通 不参与

35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495 1

元 开通 参与

36

东方新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002162 1

元 开通 不参与

37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02 1

元 开通 参与

38

东方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001987 1

元 开通 不参与

39

东方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73

暂不开通 暂不开通 暂不参与

注：

1

、东方金账簿货币

B

单笔申购申请最低限额为

500

万元。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

A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

留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

500

万份时，本基金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

A

升级为东方金账

簿货币

B

。 若东方金账簿货币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单个基金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低于

500

万份时，本基金登记机构自

动将其在该基金账户持有的东方金账簿货币

B

降级为东方金账簿货币

A

；

2

、东方永润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含

A

、

C

类）、东方赢家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定期开放式基

金，在封闭运作期间，本公司不对该两只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办理进行确认，不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安排该两只基金在规定时间段的开放事宜，并按照《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尽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产品开放期间，投资者可通过中正达广办理该两只基金的相关业务

申请；

3

、因本公司旗下东方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处于募集期，该基金暂不开通定投、转换业务的办理，也不参与费

率优惠活动，后续动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

、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自2016年1月28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中正达广的网上交易、移动端等渠道办理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户、

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并参与其开展的认购、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正达广的规

定。 具体费率优惠政策：

1. 2016年1月28日至2016年4月27日，投资者通过中正达广网上销售、移动端等渠道认购、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该基金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认购、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若认购、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申购费率（费用）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 自2016年4月28日开始，投资者通过中正达广网上销售、移动端等渠道认购、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该基金（仅限前端

收费模式），其认购、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 若折扣后认购、申购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折扣前的原认购、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0.6%，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认购、申购费率(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上述费率优惠政策解释权归中正达广所有，具体业务规则及活动结束时间请遵循中正达广的有关规定。

3.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

期间，对于“暂停申购”前已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4.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

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

务。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正达广客户服务热线：400-6767-523

网站：www.zzwealth.cn

2.�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四、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6-008

� � � � �

�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为美锦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美锦能源A股股票交易均价为9.34元/股。 据此确定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8.41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以及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别实施完毕。考虑上述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对本次重组除权、除息的影响，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以及《购买资产协议（修订版）》的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调整为4.1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7.68元/股，发行数量321,875,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472,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2,

372,000,000.00元。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21,875,000股新增股份将于2016年1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股票价格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方可按照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上市交易。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上市报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仔细阅读《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

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深交所及其指定网站。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美锦能源

/

上市公司

/

公司

/

申请

人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

保荐人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书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美锦集团 指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山西美锦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山西美锦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

美锦煤焦化 指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

美锦煤化工 指 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

东于煤业 指 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锦富煤业 指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汾西太岳 指 山西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美锦 指 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美锦 指 大连美锦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美锦焦化 指 山西美锦焦化有限公司

唐钢美锦 指 唐钢美锦（唐山）煤化工有限公司

煤炭类资产 指 汾西太岳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山西美锦集团东于煤业有限公司

焦化类资产 指

山西美锦煤焦化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山西美锦煤化工有限公司、唐钢美锦（唐

山）煤化工有限公司、山西润锦化工有限公司

贸易公司 指 天津美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美锦能源集团大连有限公司

北京兴华

/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

/

会计师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中广信 指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时代九和 指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山西儒林 指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美锦能源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向美锦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汾西太岳

76.96%

股权、东于煤业

100%

的股权、美锦煤焦化

100%

的股权、天津美锦

100%

的

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100%

的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融资 指

美锦能源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

次重组

/

本次发行

指 美锦能源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目标公司

/

标的公司 指 汾西太岳、东于煤业、美锦煤焦化、天津美锦以及大连美锦

交易标的

/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资产 指

东于煤业

100%

股权、 汾西太岳

76.96%

股权、 美锦煤焦化

100%

股权、 天津美锦

100%

股权以及大连美锦

100%

股权

发行对象 指 美锦集团以及董事会确定的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定价基准日 指 美锦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修订版）》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修订版）》

《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指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指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盈利补偿补充协议（二）》 指

《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二）》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 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xi� Meijin� Energy� Co.,Ltd.

注册号： 140000110105834

设立日期： 1996年1月12日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股票代码： 000723

法定代表人：姚锦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27,919.8390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邮政编码：030400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31号哈伯中心12层

邮政编码：030002

经营范围：焦化厂、煤矿、煤层气的开发、投资，批发零售焦炭、金属材料、建材、日用杂品、劳保用品，煤炭、焦炭、煤矸石、

金属镁、铁矿粉、生铁的加工与销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3年3月12日，美锦集团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2013年3月13日，上市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预案、《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文件。

3、2013年3月13日，美锦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购买资产协议》。

4、2013年5月26日，美锦集团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收购资产的交易定价以中广信出具的资产评估值为准

确定，并同意另行签署《资产购买协议（修订版）》。

5、2013年6月3日，美锦能源召开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等其他相关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修订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前滚

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审计报告、 审核报告与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6、2013年6月3日，美锦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修订版）》、《盈利补偿协议》。

7、2013年6月21日，美锦能源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修订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山西美锦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

出要约的议案》、《关于公司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等议案。

8、2013年12月4日，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第42次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9、2013年12月9日，美锦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盈利补偿补充协议》。

10、2013年12月9日，上市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山西

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的议案》。

11、2014年6月3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本次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以及

《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14年6月19日，上市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2、2014年12月15日，美锦集团与上市公司签署《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和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

利补偿补充协议（二）》。

13、2014年12月15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

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山西美锦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 2014年

12月31日，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14、美锦集团于2015年5月13日向上市公司提出在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延长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延长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和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两项临时提案。 2015年5月27日，上市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二）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情况

2015年6月23日， 美锦能源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5年第51次会

议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6月29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40号）批准美锦能源本次交易事宜。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财通证券于2015年12月21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财通证券指定的

收款账户，获得配售的6家投资者均于2015年12月23日足额缴纳认购款。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京会兴验字第02010028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12月23

日止，公司累计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6家获配对象缴纳的保证金及补缴入的认购余款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共

计人民币2,472,000,000.00元。

2015年12月24日，财通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美锦能源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京会兴验字第02010029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12月24日

止， 公司实际收到主承销商扣除相关费用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373,000,000.00元。 另扣除本次发行律师费等其他发行费1,

0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72,000,000.00元。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21,875,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2,050,

125,000.00元。 截至2015年12月24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81,073,390.00元，股本为人民币2,281,073,390.00元。

（四）股份登记办理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6年1月21日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预登记

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321,875,0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2,281,073,390股。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3年3月18日。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不低8.41元/股。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公司

在实施了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后，本次配套融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4.10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统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

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7.68元/股，相当于发行底价4.10元/股的187.32%；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2015

年12月18日）收盘价（12.86元/股）的59.72%；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2015年12月18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11.25元/股）的68.27%。

（四）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票的数量32,187.5万股。

（五）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其获得配售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有效报价时间内，财通证券共收到14份《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

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及依法成立的基金公司子公司以外， 发行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需缴纳保证金。 在申购截止时间

前，需缴纳保证金的认购对象均向财通证券指定账户中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机构名称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金额（元）

是否足额缴纳保

证金

是否有效申购

1

耿晓菲

6.15 247,230,000.00

是 是

5.88 247,548,000.00

5.72 247,676,000.00

2

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 499,999,995.00 －

是

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1 248,310,000.00

是 是

4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68 249,600,000.00

是 是

7.18 249,864,000.00

6.88 249,950,400.00

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 268,560,000.00

－

是

6.6 323,664,000.00

6

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9.88 247,000,000.00 －

是

7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54 247,198,900.00

是 是

8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 249,999,997.00

是 是

6.3 249,999,989.40

6.1 249,999,996.60

9

徐华东

5.85 300,000,000.00

是 是

5.3 300,000,000.00

5 300,000,000.00

10

陈晓伟

6 300,000,000.00

是 是

5.1 300,000,000.00

4.6 300,000,000.00

11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6.18 600,000,000.00

是 是

5.2 600,000,000.00

4.8 600,000,000.00

12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6 499,799,973.60

－

是

8.2 499,799,987.60

7.8 499,799,991.60

13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6 749,899,987.80

－

是

8.2 749,899,995.80

7.8 749,900,002.80

14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1 332,010,000.00

－

是

5.13 513,000,000.00

注：以上排序按照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

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定价和配售规则，美锦能源和财通证券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7.68元/股。

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美锦能源和财通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以及有效申购的簿记建档情况，按照价格优先、

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等规则对申报价格等于或高于7.68元/股的认购对象进行配售，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6名，共计配

售股份32,18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200万元，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元

股

/

）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7.68 65,104,166 499,999,994.88 12

2

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68 32,161,458 246,999,997.44 12

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68 32,332,031 24,8309,998.08 12

4

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8 97,643,229 749,899,998.72 12

5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8 65,078,122 499,799,976.96 12

6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68 29,555,994 226,990,033.92 12

合计

321,875,000 2,472,000,000.00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47,200万元，扣除主承销商和律师、会计师等相关发行费用共计1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237,2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1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文宏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号：440301108326808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65,104,166股

限售期：12个月

2、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名称：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110弄15号203－62室

法定代表人：王恒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独资）

营业执照号：310109000634437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32,161,458股

限售期：12个月

3、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注册资本：167000万元整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320400000001485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认购数量：32332031股

限售期：12个月

4、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02幢三层370室

法定代表人：卓新章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97,643,229股

限售期：12个月

5、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号：440301108326808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65,078,122股

限售期：12个月

6、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59层

法定代表人：王成然

注册资本：人民币374400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号：310115000490736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

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

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

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

认购数量：29,555,994股

限售期：12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与专项存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2,472,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372,000,000.00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招商银行太原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账户号为351900782210907。

六、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认为：

美锦能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

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

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不存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

本次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

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

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发行人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过程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和《认购邀请书》的要求，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发行对象中的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了备

案手续；不存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前述机构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 新增股份登记、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已于2016年1月21日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预登记

确认书》，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321,875,0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公司股份数量为2,281,073,390股。 本

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经向深交所申请，深交所已批准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新增321,875,000股股份于2016年1月29日上市。根据深交所相关

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二、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证券代码：000723

上市地点：深交所

三、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6名特定投资者配套融资新增的32,187.50万股股份自发行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该等股份的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2017年1月29日。

第三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 本次股份变动及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

本次变动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持有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持有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64,337,137 90.05% 321,875,000 2,086,212,137 91.46%

其中：美锦集团

1,763,000,000 89.99% 0 1,763,000,000 77.2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94,861,253 9.95% 0 194,861,253 8.54%

股份总数

1,959,198,390 100.00% 321,875,000 2,281,073,390 100%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1、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到账前，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1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63,000,000 89.99

2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2,016,018 1.12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99,800 0.13

4

杜锋

1,818,407 0.09

5

秦文

1,727,858 0.09

6

朱海仑

1,631,500 0.08

7

张能斌

1,500,200 0.08

8

邵仕霞

1,300,000 0.07

9

医院管理局公积金计划

－

自有资金

1,110,800 0.06

10

陈静媚

1,050,000 0.05

2、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之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1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63,000,000 77.29

2

兴业财富

－

兴业银行

－

兴隆

40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97,643,229 4.28

3

南方资本

－

招商银行

－

远德定向增发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5,104,166 2.85

4

安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安信基金共赢

8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539,061 1.43

5

安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安信基金共赢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539,061 1.43

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332,031 1.42

7

东海瑞京资产

－

工商银行

－

东海汇金稳利分级

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2,161,458 1.41

8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9,555,994 1.30

9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22,016,018 0.97

10

罗建明

6,956,500 0.30

二、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的持股比例由29.73%上升至77.29%，没有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公司本次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事宜不涉及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的变动。

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228,107.3390万股，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超过10%，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

市条件。

五、 本次股份变动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配套融资有助于为重组后的上市公司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金综合成本。

六、 本次股份变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财务指标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2147 1.2243 1.7849 2.5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04 -0.0175 -0.1126 -0.0967

注：

20150930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股本（1,959,198,390）；20150930发行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次发行股份新增净资产）/股本（2,281,073,390）；

20150930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股本（1,959,198,390）；20150930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股本（2,281,073,390）；

20141231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备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股本（1,959,198,390）；20141231发

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备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本次发行股份新增净资产）/股本（2,281,073,

390）；20141231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备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股本（1,959,198,390）；20141231发行后基本每股收

益=备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股本（2,281,073,390）。

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 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联系电话：021-688810580571-87821325

传真：021-688860050571-87828004

财务顾问主办人：龚俊杰、徐光兵

二、 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昌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B座2层

联系电话：010-59336116

传真：010-59336118

经办律师：黄昌华、韦微

三、 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陈胜华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2210室

联系电话：010-82250666

传真：010-82250851

经办会计师：卜晓丽、张燕飞

四、 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锦东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0号之–金安商务大厦11楼A室

联系电话：020-83637841

传真：020-83637840

经办资产评估师：汤锦东、林少坚

五、 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

执行事务合伙人：毋建宁

住所：太原市迎泽区并州北路63号

联系电话：0351-6165958

传真：0351-6165634

经办矿业权评估师：卫三保、郝晓峰

第五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财通证券接受美锦能源的委托， 担任美锦能源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

财通证券指定龚俊杰、徐光兵二人作为美锦能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二）独立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中美锦能源向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财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6名特定投资者发行配套融资32,187.50万股股份

已办理了股份登记手续。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本次配套融资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2015）京会兴验字第02010029号”《验资报告》，相关事项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美

锦能源本次发行的32,187.50万股A� 股股票已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推荐美锦能源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 法律顾问关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美锦能源聘请时代九和担任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针对本次交易事项，法律顾问认为：

美锦能源本次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美锦能源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

美锦能源已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上市工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上市手续、美锦能源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信息披露及美锦集团承诺履行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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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一月


